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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103年 6月 18日第 11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5年 11月 23日第 11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11月 25日第 12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貫徹導師責任制度，落實導師輔導工作，培養學生健全品格，依據教師法第

三十二條之規定，並參酌本校實際情況與需要，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導師之編組與遴聘，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各學系設主任導師，由校長聘請各該學系主任擔任之。 

二、研究生以系所主管及指導教授實施適性輔導為原則。新生尚無指導教授前，得

由系所指定一名新生導師(不分碩博班)協助生活及學業輔導。 

       三、學士班分設學術與生涯導師、專責導師、原住民導師等三類。 

         (一)學術與生涯導師： 

             各系應指定所屬專任教師擔任學術與生涯導師，並以每兩班設一名為原則，

班級學生數逾五十人可單獨設置一名，其人選由學系薦送學生事務處彚整

後簽請校長聘任之。學期中學術與生涯導師因故無法擔任導師時，由各系另

行遴薦或指派教師代理。 

(以教務處前一學期陳報教育部之學生人數為基準。) 

       (二)專責導師： 

             各系指派一名碩士級輔導員擔任專責導師為原則，其人選由學生事務處及

學系共同遴選。學生班級數四班以下，且學生數未達一百五十人者，得合併

派一名專責導師。 

         (三)原住民導師： 

為加強原住民籍學生輔導，設置原住民導師若干名，專責原住民學生輔導事

宜。 

第三條 導師職責： 

       一、主任導師： 

         (一)推展該學系學生事務工作。 

         (二)協調學術與生涯導師、專責導師及授課教師，共同解決該學系學生事務。 

         (三)召集各系高關懷及危機個案輔導會議。 

         (四)每學期召開導師會議(可與系務會議合併進行）。 

         (五)出席有關學生事務之相關會議。 

         (六)其他與學系學生事務相關事宜。  

       二、學術與生涯導師： 

         (一)選課指導與建議。 

         (二)例行性學習情況檢視。 

         (三)學習困擾學生之輔導與轉介。 

         (四)職業及生涯發展建議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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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學生申請獎學金及求職或升學之推薦。 

         (六)與系主任、授課教師及專責導師間之協調合作。 

         (七)其他與學生學習和生涯發展等相關事項。 

      三、專責導師： 

        (一)依本校相關法規暨學務長與系主任之指導，推展學生事務工作。 

        (二)出席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會議並參加各項在職進修訓練。 

        (三)密切與學系及學生家長連繫，瞭解及掌握學生家庭及其個人狀況，並熟悉

各項學習資源及助學措施，適時提供必要之協助或轉介。 

        (四)加強高關懷學生初級預防工作，有效運用校內外資源共同協助輔導。 

        (五)落實學生生活考評，適時建議學生獎懲，並執行學生獎懲委員會之決議。 

        (六)督導學生完成「輔導資訊系統」及「數位學習檔案系統」之建置。 

        (七)協助實施各類關於學生身心發展之測驗及評量。 

        (八)實施大學入門及生活常規教育，協助推動學生全人教育，鼓勵並輔導學生

參與各項課外活動。 

        (九)學生請假及緊急事件之處理。 

        (十)輪值夜間住校輔導並執行校外賃居學生之訪視。 

        (十一)配合學系需要協助相關事項並參加系務相關會議。 

        (十二)其他與學生事務及學生輔導相關事項。 

      四、原住民導師： 

        (一)協助原住民學費減免、獎助學金申請與推薦、留學及公職考試資訊蒐集。 

        (二)舉辦族語學習或族群認同等相關課程之座談或講座。 

        (三)生活困難或學習不適應之協助。 

        (四)挫折及壓力之輔導。 

        (五)轉介學習落後學生實施課後輔導或補救教學。 

        (六)職業與生涯發展建議及輔導。 

        (七)校外資源之連繫與爭取。 

        (八)其他與原住民學生事務相關事項。 

第四條 導師輔導工作重點： 

       一、學術與生涯導師對於低年級學生以定向輔導、讀書計畫及輔系選擇為重點；高

年級學生以專業學習、進修計畫及生涯規畫為重點。 

二、專責導師以生活常規教育、日常生活適應、偏差行為導正、緊急事件處理與高

關懷學生之初級預防為重點。 

三、各系學術與生涯導師及專責導師遇學生重大或特殊問題時，得商請或轉介校內、

外各有關單位共同協助處理及輔導。對於高關懷及危機個案學生，則依本校

「高關懷學生危機處理及輔導機制作業要點」辦理。 

四、學術與生涯導師及專責導師每月均需至「學生輔導資訊系統」詳實登載班級及

學生個人輔導紀録。 

第五條 導師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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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每週三第一、二節為學務及導師時間，各系請勿排入其他課程。 

       二、學術與生涯導師每週排定辦公室時間兩時段，每時段一小時，另每學期實施二

小時班級團體輔導。 

       三、專責導師每月對各年級學生實施生活常規教育與班級團體輔導不得少於二小

時。 

       四、導師輔導學生可透過班會、座談、討論、參觀、訪問、運動、休閒、交誼等多

元化活動方式實施或利用晤談等方式進行個別輔導。 

第六條 導師應積極參加校內、外辦理之相關知能研習活動，以增進輔導專業知能。 

第七條 經費支用原則： 

       一、各系所如僅第一學期設研究生新生導師者，則每週得折減授課二小時或支領等

值輔導工作費，以支領十八週為原則。若採第一學年設新生導師者，則每週折

減授課一小時或支領等值輔導工作費，以支領三十六週為限。 

       二、學術與生涯導師每週得折減授課二小時或支領等值輔導工作費，每學年發三十

六週，各系可於經費總額不變原則下彈性調整導師人數；系主任導師及專責導

師不另支輔導工作費。 

       三、專責導師及原住民導師按實際輔導學生人數發給相當數額之班級經營活動費，

以作為辦理學生輔導等活動之費用。本項經費由學務處編列預算統一控管並

適時調整，專責導師支用時須檢據辦理核銷。 

四、導師輔導工作費及班級經營活動費由本校自籌收入支應。 

第八條 導師輔導表現優良者應予獎勵；優良導師評選及獎勵辦法另訂之。 

第九條 專責導師依本校約用人員考評作業事項辦理年度考評，其初評成績由學務長及系

主任導師共同評定。  

第十條 進修碩士專班及僑生先修部導師制度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